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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8年广东省中、小学生 

健美操啦啦操联赛（分站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二、承办单位：待定（由执行承办单位联系落实） 

三、执行承办单位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健美操啦啦操运动协会 

四、协办单位：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广州体育学院体育艺术竞赛表演服务团队 

五、派队单位：各地级以上市教育局 

六、比赛日期与地点 

5 月至 11 月在广州、深圳、珠海、汕头（粤东）、佛山、惠州、东莞、

中山、江门、湛江、肇庆、清远等各有关地级市举行联赛分站赛，具体时

间、地点待定。 

有意向承办联赛分站赛的地级市（区、县）教育局或学校（单位），

可直接向执行承办单位申报。项目咨询请致电张小龙老师，电话：

13922770992。 

七、竞赛分组：分别设高中组、初中组、小学高年级组（四至六年级）、

小学低年级组（一至三年级）和中职组比赛。 

八、项目设置 

（一）竞技健美操 

分别设男单、女单、混双、三人、五人 

（二）大众健美操 

1. 徒手健身操自选动作 

2. 轻器械健身操自选动作 

（三）啦啦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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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选花球舞蹈啦啦操 

2. 自选爵士舞蹈啦啦操 

3. 自选技巧啦啦操小集体〔高中组、中职组难度 3 级以下（含 3 级），

初中组难度 2 级以下（含 2 级），小学组难度 1 级以下（含 1 级）〕 

（四）广东省学生健美操啦啦操系列规定套路 

1. 广东省学生健美操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2. 广东省学生健美操规定动作二级套路 

3. 广东省学生啦啦操花球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4. 广东省学生啦啦操技巧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5. 广东省学生啦啦操爵士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6. 广东省学生街舞 Hiphop 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7. 广东省学生街舞爵士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8. 广东省学生校园排舞规定动作一级套路 

（五）街舞 

1. 综合风格齐舞（任意风格均可）自选套路小集体（3—6 人） 

2. 综合风格齐舞（任意风格均可）自选套路大集体（7—16 人） 

九、运动员（学校）参赛条件 

（一）运动员必须在报名日期前具有广东省正式学籍、并在《全国中

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或《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注

册的普通高中、初中、小学和中职学校学生。各组运动员使用有效身份证

明原件参赛（无身份证明原件者须出具学校盖章证明）。 

（二）运动员必须是遵守中学生行为规范，思想进步，文化课考试成

绩合格，经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适宜参加所报项目比赛，且有 2017 年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上报数据的学生。 

（三）运动员参赛年龄 

1．2018 年 8 月 31 日前进行的分站赛： 

高中组：1999 年 9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的高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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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组：2002 年 9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的初中学生； 

小学组：2005 年 9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的小学学生； 

中职组：1999 年 9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的中职学生。 

2．2018 年 9 月 1 日后进行的分站赛及总决赛（小学组不设总决赛）： 

高中组：2000 年 9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的高中学生； 

初中组：2003 年 9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的初中学生； 

小学组：2006 年 9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的小学学生； 

中职组：2000 年 9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的中职学生。 

（四）参加联赛各分站赛运动员不需要进行注册。 

（五）往届毕业生、补习班学生、借（寄）读生、双重学籍的学生（即

同时具有普通中学和省或市体育运动学校普通班学籍学生）均不得报名参

赛。 

（六）不得跨校、跨组别组队，运动员必须代表《全国中小学生学籍

信息管理系统》或《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显示的学校参

赛。 

十、报名规定和办法 

（一）各地级以上市以学校为单位派队参赛。 

（二）各学校各组别只可参加一次分站赛，没有设分站赛的地级市，

可选派学校参加邻近地级市的分站赛。 

（三）各学校各组别限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3 人，队医 1 人、运动员

报名人数不限。 

（四）运动员可同时兼报竞技健美操、大众健美操、啦啦操、广东省

学生健美操啦啦操系列规定套路、街舞，但每名运动员兼项不得超过 3

项。 

（五）报名人（队）数不足 3 人（队）的项目，取消该项目比赛（提

前通知报名单位，可更改报名项目）。报名单位不足 3 个的组别，取消该

组别比赛，提前通知报名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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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竞技健美操、街舞按项目规定人数参赛，大众健美操、广东省

学生健美操啦啦操系列规定套路 6—16 人，啦啦操 6—18 人，自选技巧啦

啦操小集体 2—5 人。 

（七）报名办法及日期 

1 ． 报 名 表 请 统 一 在 广 东 省 学 生 体 育 艺 术 联 合 会 网 站

（http://www.gdssa.com/）中“中学体育竞赛”专栏下载。报名表一律电脑

打印，手写报名表不予受理。 

2．各分站赛的补充通知将在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网站的“中学

体育竞赛”专栏公布，请各参赛学校密切留意。 

3．参加各分站赛的学校务必在相应分站赛规定的报名截止日期前，

将报名表的电子版和盖章后的扫描件（或拍照），同时发邮件到各分站赛

指定邮箱〔邮件标题和报名文件必须同时命名为：“**学校**组中小学生

健美操啦啦操联赛（**分站赛）报名表”〕。逾期不予受理。 

项目咨询：黄娇娇老师，电话：15521329859。 

十一、竞赛办法 

（一）分站赛各组别所有项目将在 1 天内完成。 

（二）比赛只进行一轮比赛（决赛），各单项出场顺序赛前由竞委会

统一抽签决定，抽签在报名截止后两周内完成。 

（三）比赛执行的评分规则 

1. 竞技健美操采用《FIG 国际体操联合会竞技健美操评分规则

2017-2020 版》和其中对年龄组难度要求的特殊条例（高中组对应年龄二

组、初中组对应年龄一组、小学组对应预备组、中职组对应年龄二组）。 

2. 广东省学生健美操啦啦操系列规定套路、徒手健身操自选动作（时

间 2 分±10 秒）、轻器械健身操自选动作（时间 2 分±10 秒）、街舞（时间

2 分±10 秒）采用《2015-2017 年全国全民健身操舞评分指南》第三版。 

3. 啦啦操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审定的《2017-2020 周

期啦啦操裁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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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名次录取、计分办法与奖励 

（一）各组各单项分别录取前八名，不足 8 人（对、队）则按实际参

赛人（对、队）数全部录取。 

（二）各单项比赛前八名分别按 9、7、6、5、4、3、2、1 计分；取

前七名则按 9、7、6、5、4、3、2 计分，以此类推。名次并列者得分平分，

无下一名次。 

（三）分别设高中组、初中组、小学组和中职组团体总分奖（其中小

学高年级组、低年级组共同合并为小学组计算团体总分），各单位各组团

体总分分别以其运动员在相应组别的各项目名次得分总和累计，团体总分

如相同，以获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余类推。 

（四）对获得各组团体总分前八名的队伍颁发奖杯，对获得各组别各

单项前八名的运动员颁发成绩证书。 

（五）分别设高中组、初中组、小学组和中职组最佳团队奖、最佳人

气奖、最佳完成奖、最佳音乐奖（其中小学高年级组、小学低年级组共同

合并为小学组进行评奖）。 

（六）凡获得高中组、初中组、小学组和中职组团体总分前三名队伍

的教练员，并经裁判组和大会审核，评为优秀教练员，其中小学高年级组、

小学低年级组共同合并为小学组进行评奖。 

（七）大会将按照裁判员、工作人员总数 5：1 比例评选优秀裁判员、

工作人员。 

（八）经大会、裁判组审核，对积极承办并为赛事提供优质服务的承

办单位评予“优秀组织单位”称号。 

（九）奖杯、成绩证书由大会统一制订，赛区颁发。获得各单项前八

名的参赛队伍，务必在团体总分颁奖仪式结束后 10 分钟内，统一委派代

表到证书领取处签领各队的成绩证书，逾期不领取，大会不予补发。 

（十）高中组、初中组和中职组总决赛的参赛资格 

1. 联赛各分站赛为总决赛的资格赛，各参赛队伍获得各分站赛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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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初中组和中职组各单项前六名的项目，获得进入年终总决赛资格，且

在总决赛中不可更改项目（可更换、调整运动员，但运动员必须符合总决

赛的参赛条件），其中竞技健美操各项、自选技巧啦啦操参加总决赛资格

不受此限制。 

2. 联赛各分站赛承办学校可直接获得参加总决赛的参赛资格。 

3. 小学组不设总决赛。 

十三、经费 

参赛单位一切费用自理，赛区交通、食宿等自行解决。 

十四、联席会议 

裁判长、领队和教练员联席会议将于赛前在赛区召开。各参赛队伍必

须派领队或教练员依时出席，不允许其他人员代替出席，否则将不接受该

队对本次联席会议涉及内容的投诉。 

十五、报到事宜 

（一） 具体报到地点、联系人和有关住宿信息，请于赛前一周登陆

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网站（http://www.gdssa.com/）查看“中学体育

竞赛”栏目。 

（二） 所有运动队都必须在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办理报到事宜，领

取秩序册及有关竞赛资料，逾期不予受理。 

（三）运动队报到时上交由领队、运动员及其监护人签名，并经学校

盖章的《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每名运动员 1份），没有上交《自

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的单位将不允许参赛。《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

告知书》请与报名表一并下载。 

十六、公示和申诉 

（一）报名结束 5 天后，所有队伍报名表将在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

合会网站（http://www.gdssa.com/）的“中学体育竞赛”专栏公示 7 天，请

各队伍核对和相互监督。 

（二）公示期间，主办单位受理各参赛单位对运动员资格的申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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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期间及赛后继续接受对运动员资格的申诉，但对申诉实行赛后处理。申

诉时须提交有领队签字的书面申请和支撑材料（公示期间和赛后须加盖公

章），同时交 2000 元申诉费。公示期间申诉如属实则取消该运动员参赛资

格并不得更改、调整和补充；赛中、赛后申诉如属实则取消该运动员（队）

比赛成绩、名次并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处理有关个人及参赛单位，其他运动

员（队）所获奖名次不变。 

十七、赛风赛纪 

（一）为严肃赛风赛纪，体现学生体育赛事“团结、奋进、文明、育

人”的宗旨，各参赛单位须按照本规程的规定对报名参赛的运动员资格认

真进行审查，严格把关，杜绝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等行为发生。 

（二）按照《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和赛会相关规定，对

违反参赛资格及赛风赛纪的运动队（员）、教练员、裁判员、领队及其所

在单位进行处罚，同时追加停赛 1—2 年，追究相关责任人及其所在单位

的责任，并进行通报。  

十八、报名后，如参赛单位需要整队退出比赛的，务必在赛前 7 天以

书面形式向主办单位提出申请。如无申请而直接退赛的，将取消该校该项

目下次比赛的参赛资格，并予以通报。 

十九、保险：参赛单位必须为所有参赛人员（含领队、教练员、队医

和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往返赛区途中及比赛期间），并

将保险凭证复印件带到赛区以备查验。 

二十、每场比赛，运动员凭有效身份证明原件进行检录（无身份证明

原件者须出具学校盖章证明）。 

二十一、比赛执行《广东省中学生阳光体育活动积分办法》中关于承

办省级赛事积分的规定和《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 

二十二、仲裁、裁判长和裁判员由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健美操

啦啦操运动协会选派，不足部分由承办单位聘请。 

二十三、未尽事宜，请各代表队浏览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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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dssa.com/）的“中学体育竞赛”专栏公告（如有关补充通知、

报到事宜等），主办单位不再下发书面通知或电话告知。 

二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属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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